
债权申报须知
林州市赋通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各债权人: 
一、申报债权的范围
[bookmark: _GoBack]1、人民法院受理强制清算时对债务人林州市赋通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均有权向林州市赋通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河南新天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 
2、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以共同申报债权。 
3、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 
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是，债权人已经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 
4、法律规定其他可以申报的债权，债权人可以申报。
二、申报债权应提交的材料及装订顺序的要求
(一)主体资格及授权文件
1、债权人为公司/企业的，提交企业法人最新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或其他能够证明主体资格的证明文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提交身份证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授权委托书(授权范围应明确)。 
4、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及律师执业证，如受托人出席债权人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加盖代理人所属单位的公章) 
5、其他法律规定需要提交的文件。
(二)债权申报表格
债权申报表由破产管理人提供表格。 
(三)债权债务发生、变更、终止的证明材料(判决、裁定或仲裁裁决、 合同、协议、付款凭证等)。 
简要陈述该债权的形成经过；若涉及合同关系，则该合同是否已经履行完毕要填写清楚。破产管理人如认为其提交文件材料不完整，可要求债权人补充提交文件材料。申报孳息或违约金涉及多笔债权的，应分别列明每笔债权孳息或违约金的计算说明。
申报债权时，债权人应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破产管理人核对无误后，将原件退还给债权人；债权人有义务保证其提交的文件资料与原件相一致，并在其提交的复印件上由债权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捺手印或盖章。 
(四)材料书写及装订要求:提交材料的纸张规格为A4纸，书写均应用炭素墨水笔（黑色），按材料的顺序装订成册，装订时加封面。 
三、债权申报需注意的问题
1、债权人应当在破产管理人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
2、申报债权必须是在诉讼时效内的债权，凡超过诉讼时效或执行时效， 又无时效中断或中止的证据的，不予确认。 
3、申报债权的金额必须确定，外币必须转换成人民币计值，汇率以强制清算受理日公布的市场交易中间价为准(并请提交银行出具的汇率证明)。 
4、债权申报应将所有前述债权申报资料邮寄给破产管理人。
四、申报债权的时间、邮寄事项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债权申报通知书之日起于2025年7月4日前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未接到通知书的应当于2025年7月4日前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 
债权申报资料邮寄地址:河南省林州市红旗渠大道西段禧福苑写字楼五楼河南新天河律师事务所，收件人：李律师/邓律师，电话李律师15236576368/邓律师17655971112。
五、特别提示
1、申报须知只是针对债权人申报债权时注意事项及风险告知的特别提示，不视为破产管理人出具给债权人的法律意见。 
2、债权人虚假申报债权或提供虚假申报材料，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 破产管理人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追究其法律责任。
3、为防止邮寄途中原件遗失，请先将所有债权申报资料（特别是原件）扫描发送至49842586@qq.com电子邮箱后，再行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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